
附件1
2020年省级旅游村名单

	序号
	县（市、区）
	旅游村名称

	1
	洛江区
	罗溪镇后溪村

	2
	泉港区
	前黄镇前黄村

	3
	石狮市
	祥芝镇古浮村

	4
	晋江市
	英林镇湖尾村

	5
	南安市
	丰州镇燎原村

	6
	惠安县
	紫山镇半岭村

	7
	安溪县
	城厢镇经兜村

	8
	永春县
	外山乡云峰村

	9
	永春县
	岵山镇塘溪村

	10
	德化县
	上涌镇曾坂村

	11
	德化县
	三班镇泗滨村

	12
	泉州台商投资区
	百崎乡下埭村


附件2

福建省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报告书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制

目      录

申请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推荐意见 

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填报说明

四、2021年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 
一、申请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推荐意见

	省文化和旅游厅:

根据《福建省省级旅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做好2021年福建省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经           县（市、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初审，拟同意                                             
                                      项目申请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万元，请审批。

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文化和旅游局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一）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简况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申请金额
	

	申请类别
	在下列相应的位置划(√)；

景区提升补助             （    ）；



	申请用途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负 责 人
	
	电子邮件
	

	项

目

单

位
	户    名
	

	
	开户银行
	

	
	账    号
	


（二）文旅融合发展项目资料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景区提升补助          □
	项目总

投资

（万元）
	

	实际已

投资

（万元）
	
	年度计划投资

（万元）
	

	项目开工

时间
	
	计划完工

时间
	

	项目总体

概况
	

	年度任务进展情况
	


三、填报说明
1．项目总投资，指根据规划确定的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2．实际已投资，指项目在申报年度前已经投入的资金。

3．年度计划投资，指项目申报年度预计投入的资金。

4．项目开工时间，指项目启动主体建设（不含土地平整）的时间。

5．项目完工时间，指项目预计完成的时间。

6．项目总体概况及年度任务进展情况，指规划建成项目的总体情况，已经建设完成的情况，申报年度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进展情况。

	四、2021年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立项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
概况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专项资金情况（万元）
	分类

资金来源
	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其他（地市配套）：
	
	

	项目实施期目标
	

	一级名称
	二级名称
	三级目标
	绩效标准
	半年目标值
	全年目标值

	投入
	
	
	
	
	

	投入
	
	
	
	
	

	投入
	
	
	
	
	

	产出
	
	
	
	
	

	产出
	
	
	
	
	

	产出
	
	
	
	
	

	效益
	
	
	
	
	

	效益
	
	
	
	
	

	效益
	
	
	
	
	


备注：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投入、产出、效益指标至少各1条，需要量化。

附件3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

省文化和旅游厅：

我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申报                                                 项目，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有效性、合法性、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1年   月    日

附件4

2021年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百镇千村”补助申请表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申请金额
	

	项目类别
	“百镇千村”补助      □
	项目总投资（万元）
	

	实际已投资

（万元）
	
	年度计划投资（万元）
	

	项目总体

概况和建设进展情况
	

	申请单位

意见
	我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申报2021年省级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百镇千村”补助项目，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有效性、合法性、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请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级文旅部门意见
	           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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